
貨櫃10號錨泊中遭碰撞事故



發生經過

• 貨櫃10號輪於2013/4/11上午11:00錨泊於舟山馬峙一號錨
地，15:40一艘總噸數11,709之油化輪“SC BEIHAI”自10
號輪左舷約300度方位錨地航行，當相距約0.3海浬時，值
班駕駛員二副立即以VHF第8頻道、第16頻道及汽笛警告對
方使其採取避讓措施，但該輪未回應亦未採取任何避讓行
動。

• 船長立即通知機艙緊急備車並廣播船員進入應急狀態，於
16:01時碰撞10號輪左船艏，遭碰撞後10號輪船長立即通
知交管中心及沈家門海事局，而後16:10 SC BEIHAI動俥
試圖自10號輪船艏橫越，導致該輪螺旋槳絞纏10號輪右錨
鍊。



發生經過影像紀錄



發生經過VDR紀錄



事件發生經過時間序列

日期 時間 事件發生經過

4/11

4/11

4/11

4/11

4/11

4/11

4/11



處理經過及受損情形

• 事故發生當晚17:10海事局至事故現場進行調查，
17:25為防止我輪右錨過度受力和走錨，我輪拋下
左錨，17:40在拖船的協助下SC BEIHAI螺旋槳自
我輪錨鍊上脫開，而後17:50我輪經海事局同意駛
離事故現場至萬邦永躍船廠。

• 事故發生後公司指派駐埠主管前往船上了解事故
發生經過，並通知船體保險公司派遣人員上船檢
查我輪船艏損壞情形，原預定安排水下檢查，但
因當地水域混濁無法攝影拍照以確認我輪水線下
是否有變形損壞，後續由船上人員先行至船艏內
部查看損壞情況，待保留至下一個碼頭時再進行
水下檢查。



受損情形



異常原因檢討

• 直接原因：
我輪錨泊於錨地遭香港籍油化輪SC BEIHAI碰撞，造成我輪船艏部分
受損。

• 間接原因：
1. SC BEIHAI於繁忙水域中航行時未與我輪保持安全距離，兩輪距

離0.3海浬時我輪值班駕駛員使用VHF及汽笛警告對方，對方仍未
採取行動避讓。

2. 我輪當時為錨泊中，船長視緊急情況依程序書規定緊急派人至船
頭部署及通知機艙備車，但仍未能避免遭對方船舶碰撞。

• 基本原因：
1. SC BEIHAI船長告知該輪於起錨開航後機器故障無法順利動俥，

因此未能採取行動進行避讓而碰撞我輪。

2. 我輪為停泊於錨地，無法立即動俥閃避對方船舶。



VDR紀錄在本次案例應用心得

1. 可確實舉證事發前我輪已發現有碰撞可能，並嘗
試聯繫對方船舶與VTS。

2. 對方因自身設備問題(海事局事後調查得知)，當
時迴避與我方聯繫避免留下不利己方的證據。

3. VDR駕駛台當值人員如距離麥可風較遠，收音或
背景聲音干擾影響判讀。

4. 雙方溝通過程如果口音重、非使用英語(如領港
使用阿拉伯語)則難以判讀。



索賠案件處理結果

2014/1/23修正修理費與其他費用並提出求償，與對
方以美金4萬元達成和解，Club承擔所有律師費。


